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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《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办法（修订征求意见稿）》
编 制 说 明

一、修订背景

党中央高度重视新污染物治理工作。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

开展新污染物治理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新污染物协同治

理和环境风险管控体系，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深入推进新污染

物治理。2022 年国办印发《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》，将全面落实

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作为严格源头管控、防范新污染物产

生的一项重要举措进行部署。

2026年 3 月 12 日，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表决

通过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》（以下简称《法典》），

将自 2026年 8月 15日起施行。《法典》中化学物质污染风险管控专

章对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作出规定，明确了新化学物质环境

管理登记的主体、登记范围、登记证管理有关要求及法律责任等。

我国于 2003年颁布《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》（原环保总局

令第 17号），于 2010 年修订发布《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》（原

环境保护部令第 7 号），于 2020 年修订发布《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

登记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 12 号，以下简称 12 号令），要求生

产或者进口新化学物质前申请取得登记证或办理备案，建立源头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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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的“防火墙”，防止具有不合理环境风险的潜在新污染物进入经

济社会和生态环境。上述规定自施行以来，切实加强了新化学物质

的环境管理，在源头预防潜在新污染物的产生、保护生态环境和保

障公众健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为贯彻党中央关于新污染物治理的重要部署，落实《法典》有

关规定，进一步加强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源头防控的“防火墙”

作用，对 12号令进行修订。

二、修订过程

《法典》发布后，生态环境部组织全面梳理 12号令与《法典》

有关规定，系统总结我国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的实践经验，深入研

究我国药品、农药等领域有关行政许可的制度政策、发达国家和地

区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的经验做法等。修订过程中，通过座谈交流

和书面征求意见等方式，广泛听取并充分吸纳有关部门、地方生态

环境部门、相关行业协会和企业等意见建议。基于以上工作基础，

对标党中央关于新污染物治理的新部署新要求，对照《法典》有关

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的规定，对登记主体与登记范围进行了调整，

优化了登记类型，完善了活动报告、信息保护、信息传递、监督管

理要求以及法律责任等相关内容，形成《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

办法（修订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

三、《办法》主要内容

《办法》共五章 47 条，分别为总则、登记程序与要求、跟踪管

理、法律责任和附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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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总则，主要阐明立法目的、适用范围、基本制度、管理

原则、部门职责等；第二章登记程序与要求，主要规定登记程序、

登记要求和办理时限，细化登记标准，明确后续登记证变更、注销

与撤销的有关要求等；第三章跟踪管理，主要规定登记后企业落实

污染风险控制责任要求，以及环境监督管理要求等；第四章法律责

任，主要规定企业、测试机构和评审专家等的法律责任和违反《办

法》相关条款的处罚条款等；第五章附则，主要规定关键术语定义、

衔接政策、生效日期等。


